服务内容
一、通用服务要求
服务方须提供7×24小时不间断技术支持，紧急故障30分钟内响应、1小时内处置完成，咨询类问题1小时内响应，日常运维管理类需求2小时内响应，数据恢复1小时内响应（紧急数据恢复需求立即响应），系统灾难及数据库崩溃等重大事件立即响应。服务方式包括电话、电子邮件、网络远程、即时通讯工具等远程服务，必要时提供现场服务。服务方须配合院方完成等保测评、安全检查等工作，所有涉及数据安全、患者隐私的服务行为须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医疗信息安全规定。所有涉及系统重大变更的操作，须提前3个工作日提交书面方案，经院方审核批准后方可实施。
二、核心服务内容
1. 基础业务承载保障：服务方须保障系统稳定支撑重症医学四科全部床位的全流程日常诊疗业务，确保与第三方系统及医疗设备的数据对接稳定、实时准确，业务无中断、数据无丢失。
2. 系统兼容性要求：与现有系统完全兼容，不得进行底层重构或流程颠覆，兼容性异常30分钟内响应、1小时内出具解决方案。
3. 系统升级与历史数据保障：具备现有系统源代码维护能力，所有升级在原系统基础上进行，保障全量历史诊疗数据（病历文书、生命体征、医嘱、护理记录、质控数据等）的完整性、可用性，可正常查阅、调取、统计、导出；升级须提前3个工作日提交方案并经院方审核。
4. 咨询服务：1小时内响应。
5. 故障排除服务：30分钟内响应，紧急故障1小时内处置完成。
6. 需求适配调整：2小时内响应并按约定时限完成。
7. 日常运维管理：协助院方建立完善系统日常维护记录台账及制度，定期联合开展系统运行情况全维度检查，提供闭环解决方案。
8. 接口运维保障：负责与EMR、LIS、PACS、手麻系统及床边医疗设备（监护仪、呼吸机、输液泵等）的集成接口全生命周期维护，确保数据实时、准确、稳定传输；按季度开展接口运行状态巡检，接口异常30分钟内响应、1小时内提供排查结果及解决方案；全程配合接口联调、适配优化等相关工作，必要时联合第三方厂商现场调试。
9. 数据恢复服务：因院方操作不当或其他意外原因导致患者病历数据丢失（包括入院记录、病程记录、护理文书、医嘱记录、生命体征数据等全量病历数据），提供全流程数据恢复技术支持，协助院方运维人员完成数据恢复，保障数据完整性；1小时内响应，紧急需求立即响应。
10. 数据校准调整：因院方操作不当或其他原因造成患者诊疗数据出现部分或全部错误、数据异常（包括患者信息匹配异常、病历信息无法编辑、数据统计错误等），提供专业技术支持，协助完成数据校准、调整与修正；1小时内响应。
11. 系统灾难应急处置：当发生系统宕机、数据库崩溃、大规模数据丢失等系统灾难事件时，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提供应急处置技术支持，最大限度减少数据损失，快速恢复系统正常运行；立即响应，7×24小时应急保障。
12. 系统管理培训：针对院方系统管理人员、科室负责人等，开展系统管理理念、管理流程、运维操作规范、风险防控等专项培训；按需开展，提前预约。
13. 运维操作培训：针对院方人员岗位变动、离职交接等场景，为新任系统运维人员、临床使用人员提供系统全功能操作、基础故障排查、日常运维规范等专项培训；按需开展，提前预约。
14. 现场巡检服务：每年不少于2次（法定工作日提前预约，按年度计划执行），现场核查系统各模块运行情况、接口运行状态、数据安全情况，与院方人员沟通系统使用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巡检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向院方提交正式巡检报告及优化建议。
15. 专属热线服务：提供7×24小时专属维护热线，建立完整系统维护档案，全流程记录维保服务事项；协助院方完善日常维护记录制度与系统管理规范；法定工作日全时段值守，非工作日紧急需求30分钟内响应。
16. 技术疑难问题解答：解答院方关于系统应用、数据库管理、运维操作等各类疑难问题，针对数据库操作、数据统计、系统优化等场景提供专业、可落地的技术解决方案；法定工作日1小时内响应。
17. 系统版本升级优化：提供系统各模块同版本内的功能升级、漏洞修复、性能优化服务，提升系统运行稳定性与安全性，适配临床业务需求；按需实施，法定工作日提前预约。
18. 服务质量回访监督：针对每一次报修请求、服务事项，安排专属专员进行全量回访，征询问题解决情况及服务满意度，收集优化建议，全流程监督服务质量，形成服务闭环管理；报修问题闭环解决后3个工作日内完成回访。
三、验收标准
服务期满后，服务方须向院方提交以下交付物，经院方审核通过后签署验收报告：
1. 年度服务总结报告（含服务次数、故障处理记录、响应达成情况）
2. 系统运行状态评估报告
3. 全部现场巡检报告（每年不少于2次，每次巡检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提交）
4. 培训记录材料（含签到表、培训内容、考核结果）
5. 服务质量回访记录汇总
6. 数据完整性核验证明（确认历史数据无丢失、可正常查阅调取）
[bookmark: _GoBack]四、服务资质要求
1. 服务方须具备重症临床信息管理系统原厂维保资质或经原厂授权的维保服务资格。
2. 服务方须具备现有系统源代码维护能力，确保版本升级、数据保障等技术工作可独立完成。
3. 服务方须保守院方工作秘密，不得泄露患者诊疗信息及医院业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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